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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情况 

 

  秘书处的说明 

 

 本文件提议根据理事会在 IDB.48/Dec.5 号决定中核准的独立监督咨询委员

会订正职权范围第 8 段任命该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并再度任命一名成员。 

 

 一. 概述 

 

1.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监咨委）是根据《工业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63 条

设立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就监咨委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向理事会和总干事提供咨询。 

2. 根据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8 段，理事会曾任命下列人士为委员会成员： 

 (a) 2020 年 11 月 26 日通过 IDB.48/Dec.6 号决定作出任命，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或直至理事会第五十一届常会任命（或再度

任命）相关成员为止，两者以较迟者为准： 

Elmar Vinh-Thomas 先生（南非） 非洲组 

S. Lakshman Athukorala 先生（斯里兰卡） 亚太组 

Michael N. Parker 先生（牙买加） 拉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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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22 年 11 月 23 日通过 IDB.50/Dec.7 号决定作出任命，任期三年，自 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2 日，或直至理事会第五十三届常会任命（或再度

任命）相关成员为止，两者以较迟者为准： 

Sabina Blaskovic 女士（克罗地亚） D 组国家 

Tuncay Efendioglu 先生（土耳其）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 

3. 根据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8 段，1并如 IDB.45/Dec.13 号决定所概

述，“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年。成员轮换应当交错进

行，以便保持连续性。”目前有两名成员正值其第一个三年任期：Sabina Blaskovic 

女士（克罗地亚）和 Tuncay Efendioglu 先生（土耳其）。Michael Parker（牙买加）

选择争取再连任两年。两名成员即 Lakshman Athukorala 先生（斯里兰卡）和 Elmar 

Vinh-Thomas 先生（南非）已完成第二个任期，他们在委员会的职位将空缺。 

4. 根据理事会 IDB.50/Dec.7 号决定，理事会核准了一份委员会候选人非详尽名

册，以供在委员会今后出现空缺时考虑。关于工作程序和遴选的更多详细情况，可

查阅 IDB.50/24 号文件。根据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7 段，应适当考虑公平地域代表性

原则。为填补两个空缺职位，已就添补监督委员会的两个空缺与来自相同区域组的

下列候选人接洽，两人都已确认可以担任任期三年的成员： 

Ibrahim James Pam 先生（尼日利亚） 非洲组 

Susan Verghese 女士（印度） 亚太组 

5. 名册中的两名候选人和提议再度任命的一名成员的简历摘要分别载于会议室

文件 IDB.50/CRP.13 和 IDB.48/CRP.9。 

6. 鉴于监督委员会目前的性别均衡不足，强烈鼓励理事会在下一次关于申请的通

知和遴选过程中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加强性别均等。 

 

 二.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7. 理事会似宜考虑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工业发展理事会 

  (a) 注意到关于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情况的 IDB.51/23 号文件； 

  (b) 根据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8 段，任命下列人士为委员会成员： 

  ㈠ 任期三年，自 2023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1 月 25 日，或直至相关

年份的理事会常会任命（或再度任命）相关成员为止，两者以较迟者为准： 

  

__________________ 

 1 独立监督咨询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8 段内容如下： 

   “8. 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年。成员轮换应当交错进行，以便

如理事会 IDB.45/Dec.13 号决定所述保持连续性，细节应纳入监督委员会的内部程序（参阅

第 25 段）。任期自理事会任命之日起算，并在三年任期结束时届满或在相关年份理事会常

会任命（或再度任命）一名成员时届满，两者以较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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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rahim James Pam 先生（尼日利亚） 非洲组 

Susan Verghese 女士（印度） 亚太组 

  ㈡ 任期两年，自 2023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5 日，或直至相关

年份的理事会常会任命一名新成员为止，两者以较迟者为准： 

Michael N. Parker 先生（牙买加） 拉加组 

 


